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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股

票（证券简称：美格智能，证券代码：002881）连续2个交易日内（2017年6月28

日和2017年6月29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

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六）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

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本公司再次提醒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4G通信技术开发服务、智能终端产品设计研发以及移动智

能终端的精密组件制造。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

4G技术行业应用以及精密组件，其中4G技术行业应用包括基于4G技术的开发服务㑇年



端产业增长放缓的影响，如果客户经营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则公司应收账款

存在坏账风险。 

（三）发出商品退还风险 

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期末，公司存货余额分别为7,288.51万元、

11,800.53万元和9,384.76万元，其中发出商品占存货余额比重较高，分别为

62.39%、74.15%和42.84%。发出商品金额较大与公司精密结构件产品销售收入确

认方式有关。精密结构件产品按销售订单进行生产，产品生产完毕后由公司安排

发货送往客户，客户签收后由其品质中心抽检确认合格。公司由业务人员与客户

定期进行对账，核对已发出商品数量、单价、金额、产品品种等，于次月对账日

前经双方确认无误后，公司方确认风险报酬已转移并确认收入，向客户开具发票。



筑面积为5,390.13㎡的B栋厂房，出租方深圳市凤凰股份合作公司持有深圳市国

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颁发的深房地字第5000382275号《房地产证》外，其余公司

承租的土地及房屋，出租方均未提供该租赁物业的相关权属证明。上述两处租赁

房产存在被政府部门依法责令拆除的风险，如果该等房屋被依法责令拆除、改变

用途将导致公司停工、搬迁，由此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客户集中风险 

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各期，公司向前五名主要客户的销售额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为44.71%、54.26%和53.03%。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TCL、渴望通信、中兴

通讯、万利达、华为终端等，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客户结构不断优化，与主要客

户合作关系日益密切。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使公司销售收入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但客户过于集中

仍可能给本公司经营带来一定风险。如果上述客户生产经营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七）税收优惠政策变动风险 

公司2013年10月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344200791)，

证书有效期三年；公司于2016年进行高新复审，并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

书编号：GR201644202752），证书有效期三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公司适

用所得税率为15%。公司根据财税 [2015]119号《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规定，享受研究开发费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度，公司税收优惠占利润总额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税收优惠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所得税优惠 414.29 497.90 284.9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60.72 126.19 89.14 

税收优惠合计 475.01 624.09 374.05 



当期利润总额 4,142.94 4,978.99 2,849.10 

税收优惠占利润总额比例 11.47% 12.53% 13.13% 

如果未来国家及地方政府主管机关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发生变更或

者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发生变化，致使公司不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要

求或者对税收优惠政策作出不利调整，将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产生不利影响。 

（八）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和核心技术泄露风险 

无线通信模块与技术开发服务对核心技术人员存在依赖性，掌握行业核心技

术与保持核心技术团队稳定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公司主要产品应用的领域

和行业较多，产品的升级更新依赖公司自主培养的富有项目实践经验的管理和技

术团队。特别是随着通信技术更新速度加快，行业内面临人员流动率高、知识结

构更新快、人力成本持续上升的问题。此外，公司目前无线通信模块和智能终端

产品除前期方案设计由公司完成外，制造通过委外加工的方式交由其他公司完成，

存在技术泄密风险。 

虽然公司与核心技术人员、外协厂商均签订了《保密协议》，但若未来发生

较大规模的核心技术人员流失或核心技术外泄，将对公司产品的研发进程、技术

领先地位及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

资者特别关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

并特别注意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30日 




